國立台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

資訊工程學研究所學生離校同意書

學生　　　　　(學號        )已完成論文口試，並歸還借用研究室之各種資料、儀器及其他物品，同意該生離校。

指導教授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註:辦理離校手續前須先請指導教授簽章，方可至系辦辦理離校手續。
